
涟政科［2009］13号


涟水县科技局关于印发《涟水县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办法》的通知

县各有关单位：

《涟水县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办法》已制订，现予印发，希各相关单位根据《办法》要求，认真组织申报，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特此通知。

　　　　　　　　　涟水县科技局

　　　　　　　　　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涟水县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江苏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通过创建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全面提升我县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与发展水平，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县范围内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类企业。

　　第三条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工作应遵循重在创建活动、鼓励经验推广、实施动态管理、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依据本办法认定的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可申请享受一定数额的奖励或专项资金资助。

第五条　县知识产权局负责我县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并对其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二章　组织与实施

　　第六条　由县知识产权局会同相关部门组成涟水县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县认定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

　　（一）负责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工作重大问题的决策；

　　（二）落实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创建工程的补助资金。 

第三章　条件和程序

　　第七条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包括企业申请、创建预审、培育选拔、认定授牌、定期公告等阶段。

　　第八条　申请参加知识产权示范企业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涟水县注册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二）企业经济效益、服务质量、产品技术水平、市场占有率等在本市同行业中位于前列； 

　　（三）建立知识产权相关管理制度（包括培训和奖励），根据我省地方标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要术设立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开展工作。 

　　第九条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的程序如下：

　　（一）信息公告及受理

　　经过县认定委员会的审核批准，在指定的信息网站，公布县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的申请范围、申请条件、申请程序、资助方式及受理部门等。 

　　（二）企业自我评价及申请 

　　企业对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条件，进行自我评价。认为符合条件的，可通过“江苏涟水科技网”网上申报和书面申报的方式，申请参加县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活动。 

　　（三）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县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申请表； 

　　2. 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管理办法； 

　　3.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情况； 

　　4. 专利证书、专利申请受理和授权通知等复印件及其它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四）预审和组织认定活动 

　　县知识产权局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预审，组织符合要求的企业参加相关的创建培训、交流、咨询等活动。 

　　（五）考核和认定 

　　县知识产权局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对申报企业进行初审。 

　　县认定委员会对申报企业进行会议评审，形成县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名单，并予以公告。

　　第十条　对已认定的县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每两年复审一次。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县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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